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上重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建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蘇淯琳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代昌律師

            陳建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家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鈺歆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詠翔律師

            鄧藤墩律師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羈押期間，均應自民國114年2月28日

起，延長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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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一、上訴人即被告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案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訊問後，認被告等

所犯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為有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

判、執行，於113年7月30日執行羈押，嗣於先後第一次及第

二羈押期間將屆滿前，經訊問後裁定應自113年10月30日；

及113年12月30日起各延長羈押二月。茲羈押期間又行將於1

14年2月27日屆滿。

二、本院訊問被告等3人及聽取辯護人之意見後，被告李建良及

其辯護雖陳稱：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知道做錯了，其亦無逃

亡的能力，亦無逃亡資力，在羈押之前他的父母親都是由其

照顧，請求給予交保，也可以科技監控方式代替羈押，俾能

　　望考量我父母親年邁，希望給我時間安排年邁雙親，然後再

接受法律的處罰。被告鄭家維及其辯護人陳稱：被告已經承

認犯罪，目前被告的事業也已經停止，沒有逃亡的能力，希

望提供新台幣（下同）70萬元交保金，也同意配合科技監

控，也會配合所有的調查及執行。被告陳克齊及其辯護人陳

稱：被告還有一個8歲的女兒要照顧，家庭羈絆性強，也願

意面對自己的刑責，沒有逃亡的必要，且願意接受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並提供120萬元交保金，希望准

予具保各等語。 

三、惟被告等前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所犯之罪乃最輕本刑為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經原審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13

年8月、14年10月之重刑在案，被告等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

重，而法文所稱「逃亡之虞」不以避居國外，或永久逃匿為

必要，短時間影響審判程序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者亦屬之，

則其等為規避未來確定後刑罰之執行，妨礙審判程序進行之

可能性甚高，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自有相當理由

可認被告等另有逃亡之虞之羈押之原因，為防免其實際發

生，斟酌若命被告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併以科技設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監控被告等行蹤及限制行動自由（實務上仍有脫逃之情形）

範圍等限制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

行，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及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

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認有繼續羈

押之必要，應自114年2月28日起，延長羈押二月。至其等所

陳述個人家庭狀況等，均非延長羈押所應審酌之事項，從而

被告等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亦屬無理由，併此駁回。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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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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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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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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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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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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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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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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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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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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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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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上重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建良






選任辯護人  蘇淯琳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代昌律師
            陳建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家維








選任辯護人  陳鈺歆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齊






選任辯護人  張詠翔律師
            鄧藤墩律師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羈押期間，均應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延長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訊問後，認被告等所犯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於113年7月30日執行羈押，嗣於先後第一次及第二羈押期間將屆滿前，經訊問後裁定應自113年10月30日；及113年12月30日起各延長羈押二月。茲羈押期間又行將於114年2月27日屆滿。
二、本院訊問被告等3人及聽取辯護人之意見後，被告李建良及其辯護雖陳稱：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知道做錯了，其亦無逃亡的能力，亦無逃亡資力，在羈押之前他的父母親都是由其照顧，請求給予交保，也可以科技監控方式代替羈押，俾能
　　望考量我父母親年邁，希望給我時間安排年邁雙親，然後再接受法律的處罰。被告鄭家維及其辯護人陳稱：被告已經承認犯罪，目前被告的事業也已經停止，沒有逃亡的能力，希望提供新台幣（下同）70萬元交保金，也同意配合科技監控，也會配合所有的調查及執行。被告陳克齊及其辯護人陳稱：被告還有一個8歲的女兒要照顧，家庭羈絆性強，也願意面對自己的刑責，沒有逃亡的必要，且願意接受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並提供120萬元交保金，希望准予具保各等語。 
三、惟被告等前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所犯之罪乃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經原審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13年8月、14年10月之重刑在案，被告等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而法文所稱「逃亡之虞」不以避居國外，或永久逃匿為必要，短時間影響審判程序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者亦屬之，則其等為規避未來確定後刑罰之執行，妨礙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甚高，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自有相當理由可認被告等另有逃亡之虞之羈押之原因，為防免其實際發生，斟酌若命被告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併以科技設備監控被告等行蹤及限制行動自由（實務上仍有脫逃之情形）範圍等限制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及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4年2月28日起，延長羈押二月。至其等所陳述個人家庭狀況等，均非延長羈押所應審酌之事項，從而被告等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亦屬無理由，併此駁回。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上重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建良



選任辯護人  蘇淯琳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代昌律師
            陳建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家維




選任辯護人  陳鈺歆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齊



選任辯護人  張詠翔律師
            鄧藤墩律師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羈押期間，均應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
，延長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案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訊問後，認被告等
    所犯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為有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
    、執行，於113年7月30日執行羈押，嗣於先後第一次及第二
    羈押期間將屆滿前，經訊問後裁定應自113年10月30日；及1
    13年12月30日起各延長羈押二月。茲羈押期間又行將於114
    年2月27日屆滿。
二、本院訊問被告等3人及聽取辯護人之意見後，被告李建良及
    其辯護雖陳稱：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知道做錯了，其亦無逃
    亡的能力，亦無逃亡資力，在羈押之前他的父母親都是由其
    照顧，請求給予交保，也可以科技監控方式代替羈押，俾能
　　望考量我父母親年邁，希望給我時間安排年邁雙親，然後再
    接受法律的處罰。被告鄭家維及其辯護人陳稱：被告已經承
    認犯罪，目前被告的事業也已經停止，沒有逃亡的能力，希
    望提供新台幣（下同）70萬元交保金，也同意配合科技監控
    ，也會配合所有的調查及執行。被告陳克齊及其辯護人陳稱
    ：被告還有一個8歲的女兒要照顧，家庭羈絆性強，也願意
    面對自己的刑責，沒有逃亡的必要，且願意接受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並提供120萬元交保金，希望准
    予具保各等語。 
三、惟被告等前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所犯之罪乃最輕本刑為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經原審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13
    年8月、14年10月之重刑在案，被告等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
    重，而法文所稱「逃亡之虞」不以避居國外，或永久逃匿為
    必要，短時間影響審判程序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者亦屬之，
    則其等為規避未來確定後刑罰之執行，妨礙審判程序進行之
    可能性甚高，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自有相當理由
    可認被告等另有逃亡之虞之羈押之原因，為防免其實際發生
    ，斟酌若命被告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併以科技設備監
    控被告等行蹤及限制行動自由（實務上仍有脫逃之情形）範
    圍等限制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
    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及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以維
    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認有繼續羈押之
    必要，應自114年2月28日起，延長羈押二月。至其等所陳述
    個人家庭狀況等，均非延長羈押所應審酌之事項，從而被告
    等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亦屬無理由，併此駁回。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上重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建良



選任辯護人  蘇淯琳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代昌律師
            陳建州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家維




選任辯護人  陳鈺歆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齊



選任辯護人  張詠翔律師
            鄧藤墩律師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羈押期間，均應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延長貳月。
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李建良、鄭家維、陳克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訊問後，認被告等所犯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於113年7月30日執行羈押，嗣於先後第一次及第二羈押期間將屆滿前，經訊問後裁定應自113年10月30日；及113年12月30日起各延長羈押二月。茲羈押期間又行將於114年2月27日屆滿。
二、本院訊問被告等3人及聽取辯護人之意見後，被告李建良及其辯護雖陳稱：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知道做錯了，其亦無逃亡的能力，亦無逃亡資力，在羈押之前他的父母親都是由其照顧，請求給予交保，也可以科技監控方式代替羈押，俾能
　　望考量我父母親年邁，希望給我時間安排年邁雙親，然後再接受法律的處罰。被告鄭家維及其辯護人陳稱：被告已經承認犯罪，目前被告的事業也已經停止，沒有逃亡的能力，希望提供新台幣（下同）70萬元交保金，也同意配合科技監控，也會配合所有的調查及執行。被告陳克齊及其辯護人陳稱：被告還有一個8歲的女兒要照顧，家庭羈絆性強，也願意面對自己的刑責，沒有逃亡的必要，且願意接受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並提供120萬元交保金，希望准予具保各等語。 
三、惟被告等前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所犯之罪乃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經原審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13年8月、14年10月之重刑在案，被告等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而法文所稱「逃亡之虞」不以避居國外，或永久逃匿為必要，短時間影響審判程序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者亦屬之，則其等為規避未來確定後刑罰之執行，妨礙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甚高，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自有相當理由可認被告等另有逃亡之虞之羈押之原因，為防免其實際發生，斟酌若命被告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併以科技設備監控被告等行蹤及限制行動自由（實務上仍有脫逃之情形）範圍等限制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及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4年2月28日起，延長羈押二月。至其等所陳述個人家庭狀況等，均非延長羈押所應審酌之事項，從而被告等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亦屬無理由，併此駁回。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梅琴



